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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2012年宏观数据，探究中国生物质资源的省域分布及发电潜力阈值，构建生物质发电潜力指数（BPGI）
指标体系，评价各省（区、市）生物质发电的发展水平及潜力，并结合省级电网碳排放强度对各省规划装机目标配额
进行优化。结果表明：2012年中国生物质发电潜力
闽值为1.612×105

MW／年；河南、黑龙江、山东位列前三，可承担中国“十三五”期间24.10％的生物质发电目标装机量；上海、北京
、浙江等地可通过资金输出间接承担。为促进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布局优化、合理开发提供参考。

 2014
年，全社会
电力生产量达55233亿kW
h，其中火力发电占67.32％[1]。电力构成以煤电
为主，排放大量CO2

，环境压力巨大。中国生物质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具有良好的资源环境效益，但其市场驱动不足，需要保护
性的政策措施调控市场、规划布局。根据发电方式不同，生物质发电效率介于15％～60％之间，其环境效益主要体现
在资源可再生和碳减排方面，其CO2排放系数分布均值为18gCO2

eq／kwh[2]。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截至“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末，中国生物质发电装机
容量将分别达到1300万kW和3000万kW。

 明晰生物质资源发电的开发潜力及分布特征，是其战略决策与最优发展路径甄选的重要基础。明确各省（区、市）
（下文对省级单位简称省，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可承担的生物质发电规划装机目标额度，是把握整体布局、制
定区域性政策与规划、完善国家规划目标的重要参考和保障。2007年中国农作物秸秆资源、薪柴资源、禽畜粪便可利
用量分别为7.5亿吨、1亿吨、9亿吨，作为能源利用前景较好[4]；2011年中国9种主要农作物秸秆及其加工废弃物的最
大发电潜力为68332.31MW[5]。目前生物质利用潜力的研究多侧重于对量的核算，尚缺乏生物质相对发展水平及潜力
的评价。本文通过探究中国农业秸秆、林木薪柴和人畜粪便等生物质资源的省域分布，估算其在各省的发电潜力阈值
；通过构建生物质发电潜力指数（BPGI）指标体系，评价各省生物质发电的发展水平及潜力；利用BPGI将国家生物
质发电的规划装机目标分配至各省，并结合省级电网碳排放强度对规划目标配额进行优化；为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
布局规划及政策措施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生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农业秸秆、林木薪柴、人畜粪便、能源作物、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其中生活污水、工业
有机废水多作为污水进行处理，基因工程生产能源作物尚未得到广泛应用，故不予计量。2010年全国秸秆平均可收集
资源量约为理论资源量的83.33％，秸秆作为燃料使用量（含农户传统炊事取暖、秸秆新型能源化利用）约为可收集
资源量的17.43％；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重点方向是肥料、饲料、基料、燃料，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用作燃料的综
合效益较次[6]。考虑到中国严峻的能源形势，取生物质资源的可收集资源量估算其发电潜力阈值。为便于估算，农
作物秸秆、林木薪柴、人畜粪便的整体能量转换效率皆取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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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历年生物质资源量总体变化不大及数据可获得性，农业秸秆和人畜粪便生物质能源估算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2013》[2]；林木薪柴生物质资源估算数据来源于《中国林业统计年鉴2011》[13]。生物质发电装机数据来
源于可再生能源信息网[14]，装机量包括截止到2015年3月各省已建、在建及核准的生物质发电装机量，将该数据作为
2015年底的生物质发电装机量。

 2结果分析

 2.1省域生物质发电潜力评价

 各省（区、市）生物质发电潜力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估算结果可知，中国生物质资源发电潜力巨大，年理论装机
量阈值为1.612×105

MW。其中农业秸秆、林木薪柴和人畜粪便分别为1.062×
105MW、1.852×104MW、3.642×104

MW，分别占比65.91％、11.49％、22.60％。生物质资源的分布契合中国农产品“七区二十三带”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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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生物质发电潜力指数大于0，6的省区包括河南、黑龙江、山东、安徽、河北、江苏、湖南、吉林、新疆；生
物质发电潜力指数在0.2～0.4之问的省市包括上海、北京、浙江、海南、福建、青海、西藏、宁夏。

 2015年各省（区、市）中，河南的生物质发电潜力最大，其BPGI为0.9762；河南是农业大省，生物质资源密度和发
电潜力阈值皆居于首位，后者达13949.08MW／年，且河南现有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仅为其可开发潜力的4.55％，剩余
开发潜力较大。黑龙江的生物质发电潜力居于各省第二位，现有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为其可开发潜力的6.55％，剩余
开发潜力较大。山东的BPGI为0.6707，居于各省市的第三位，其发电潜力阈值位列第三，资源密度位列第二，现有生
物质发电装机规模为其可开发潜力的47.95％，剩余开发潜力相对较小。安徽、河北、江苏、湖南、吉林等地BPGI均
在0.6～0.7之间，其生物质发电潜力阈值分布于6300～8300之间，潜力密度分布于350～630之间，剩余发电潜力分布于
85％95％
之间，三项指标在
全国各省市中皆属于中等水平。新疆
的生物质发电潜力密度仅为65.2MW／万km2

，剩余发电潜力达99.45％，潜力阈值为10855.70MW／年；其BPGI为0.6094，发电潜力较大却难以开发。

 生物质发电潜力指数在0.2～0.4之间的省（区、市）包括上海、北京、浙江、海南、福建、青海、西藏、宁夏。这8
个省（区市）的发电潜力阈值皆在2100MW／年以下，其中海南、北京、上海依次为664.11MW／年、422.31MW／年
、373.50MW／年
，位列全国最小发电潜力阈值的前
三位。潜力密度方面，上海为589.12MW／万km2，北京为251.25MW／万km2

，其余6省（区市）潜力密度普遍低于205MW／万km2

；青藏两地则低于20MW／万km2

，是全国潜力密度最小的两个地域。剩余发电潜力方面，上海为36.30％，剩余发电潜力最小；北京、浙江、海南、
福建等经济技术条件较好的地域，生物质剩余发电潜力皆在83％以下；宁夏的生物质剩余发电潜力为89.85％，属于生
物质发电发展中等水平的地域；青藏，受资源条件约束，其生物质剩余发电潜力分别为99.85％、100.00％，属于生物
质发电利用困难的地域。

 2.2生物质发电规划目标配额分析

 2015年，中国生物质装机总容量为17628MW，为完成到“十三五”末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30000MW的目标，“十
三五”期间需要新增12372MW的生物质发电装机。按国家整体年增长量不变进行规划预测，即2016-2020年每年增加
生物质发电装机2474.4MW。按公式（8）将国家规划目标逐年分配至各省，得出“十三五”期间各省生物质发电可新
增装机的基础值及“十三五”末各省的生物质发电潜力指数基础值。

 将生物质发电潜力密度小于100MW／万km 2

的省区在规划预测中承担的非零新增装机量配额，根据省级电网碳排放强度进行全额第二次分配。省级电网碳排放强
度在1000gCO2

e／kw�h以上的省（区、市）包括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山西、辽宁、宁夏、山东、吉林、陕西、天津、河南[15]
。将1450.44MW装机量按省级电网碳排放强度的比例，进行第二次分配。修正后的“十三五”期间各省可新增生物质
发电装机情况，以及“十三五”末各省生物质发电潜力指数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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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规划配额的预测结果表明，河南、黑龙江、山东是可承担装机目标最多的3个省，分别可承担1206.14Mw
（9.75％）、908.56Mw（7.34％）、867.08MW（7.01％），与前文河南、黑龙江、山东3省生物质发电潜力最大的分析
相吻合。上海、北京、浙江、海南、福建、青海、西藏等地不直接承担“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装机目标配额；上述7
个省域BPGI在0.2～0.4之间，发电潜力偏小。2015年宁夏的生物质发电潜力指数为0.3789，在“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
划目标第一次分配过程中亦不直接承担装机目标配额，因其省级电网碳排放强度较大，经修正调整，可考虑宁夏承担
117.57Mw的装机配额（0.95％）。

 河北、吉林、辽宁、安徽、江苏可承担的生物质发电装机目标皆在700～900MW之间，湖南、湖北、四f可承担的生
物质发电装机目标皆在600～700MW之间；生物质发电潜力从大到小分别是安徽、河北、江苏、湖南、吉林，由于河
北、辽宁、吉林省级电网的碳排放强度偏高，经过装机目标的修正调整，上述省区的发展潜力与装机目标的对应关系
发生了
一定变化。201
5年新疆的生物质发电潜力指
数为0.6094，发电潜力较高，潜力密度仅为65.2MW／万km2

，剩余发电潜力达99.45％，说明其资源条件限制了生物质的开发利用，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尚难以充分利用其生
物质资源，故对其装机目标进行全额修正，调整后新疆可承担生物质发电装机目标配额为92.68MW（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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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十三五”24个省完成生物质发电规划配额需保持的年均增长率来看，共有17个省高于全国平均年增长率11.22％
，辽宁、广西、重庆、云南、陕西、河南、天津、湖南、江西、新疆、河北高达20％以上，其中辽宁最大（46.78％）
。上海、北京、浙江、福建等不直接承担“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装机目标配额，因其生物质资源条件有限且开发程度
较大；上述省市的经济条件较为优越，可在生物质发电规划布局中作为资金输出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生物质发电
的布局和区域经济条件进行资金调配。青藏等地生物质资源过于分散，解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的难收集问题，是保障
生物质发电燃料供应、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基础。秸秆资源收集系统的建设完善需要紧密结合农业生产模式，创新其收
集作业链。

 3结论与建议

 生物质发电规划配额不是简单的额度分配，是合理布局全国生物质发电建设中对各省所能承担的建设规模的一种合
理性评定；该规划目标配额的完成，不能行政强制，需要纲领性的规划引导，由市场推动实现。促进生物质发电的发
展，需要国家能源部门与农业部门加强合作，制定与农业发展模式高度契合的生物质能源政策，积极促进农业增值，
农业发展规划及政策措施努力配合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着力引导生物质利用科研投入的增加，突破核心技术，提
高发电工艺的效率，实现生物质资源高效化利用。继续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系统，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通过合
理布局、资金调配、完善政策促进中国生物质发电的持续发展。

 国家在制定生物质发电的支持政策时，需要考虑各区域的资源富集程度差异、发电技术差异、开发阈值等，完善财
税支持体系。国家调整对生物质发电建设及运营的财税补贴措施，可采用额度内财税支持政策。根据规划目标，对各
省配额内的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施行梯度财税补贴及奖励制度，对完成规划的目标装机，减额财税进行补贴；对超出
目标的新增装机，施行全额补贴及奖励。生物质新增装机的电价补贴制度，可按效率施行梯度上网电价，单位装机低
效率内的发电量按国家既定标准进行补贴，单位装机高效率范围内的发电量按高于标准的价格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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